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2026至2028年度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1、 项目申请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及报警装置，是佩戴个人剂量计的直接法律依据。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五条：对未履行监测义务或未提供防护设备的单位，规定了警告、罚款（最高20万元）等处罚措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要求放射工作单位对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和职业健康检查，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并定期报告监测数据。为工作人员健康检查提供依据，筑牢职业安全防线。并动态监控设备辐射状况，支撑设备维护与质量管控，符合医疗质量评价标准，保障诊疗安全。
2、 项目既往情况
既往放射剂量检测服务按约定周期有序开展，检测流程规范、数据准确，服务响应及时，有效保障了我院放射诊疗工作的合规开展与工作人员职业健康安全。
3、 参数配置要求或技术服务要求
1. 整体要求：
1.1个人剂量需要每个季度进行监测，检测时间为一年监测四次。
1.2为规范我院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工作，需要在下一季度前一周时间内，按照我院提供的放射工作人员名单，提供相应的个人剂量，同时，对我院上一季度个人剂量进行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报告数量为一式三份。
2. 项目具体要求：
2.1个人剂量计的监测周期每季度一次，全年4次，按时对周期内的个人剂量计出具检测报告，并换取新的个人剂量计。
2.2 单年度内个人剂量计数量预估200个（含普通剂量牌和剂量手环）。
2.3履约地点：成都市
4、 潜在供应商所需特殊资质要求
1.符合《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9）：
1.1明确个人剂量计的佩戴位置（如左胸前或领口）、监测周期（通常1个月，最长3个月）及剂量估算方法。
1.2规定当监测结果接近年剂量限值（5 mSv）时，需进行精确剂量评价12。
2.符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要求建立终生健康监护档案，与个人剂量档案联动管理，确保数据可追溯。
5、 商务要求条款
1.履约期限：3年；合同一年一签，考评合格后续签一年，最多续签两次；考评不合格可终止合同。
[bookmark: _GoBack]2.付款方式：100%到完成全年监测服务验收后20个工作日内凭验收报告，收款申请单，财务要求的完税发票等文件支付合同货款。
6、 验收标准
1.验收办法：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和《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进行合理的修改或增加）
2.验收标准：按国家相关规定及比选文件要求、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时，提供监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